109年科專計畫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研究計畫需求規劃表
	合作/分包/委託

研究計畫名稱
	高比表面積且以中孔洞為主之碳材儲電材料技術開發
	類別
	■學界分包

□研究機構分包

□業界合作開發

□業界委託

□共同執行委託

	隸屬之科專計畫
	高機能性碳材應用技術開發計畫(2/4)
	經費
	500仟元

	所承接之

專業實驗室
	· 校級_________________；□學院級 ______________
■無

	計畫聯絡人/電話

(聯繫瞭解細部需求)
	胡芝瑋/ (02)26712711-313803

	執行目標
	完成高比表面積且以中孔洞為主之碳材運用於儲能裝置關鍵技術建立。

	預期效益
	利用高比表面積中孔洞碳材料製備出具有高能量密度之儲能裝置。

	工作項目及時程
	1.不同比表面積之中孔洞碳材開發(109年04月)

2.儲能裝置之組裝測試(109年07月)

3.儲能裝置之充放電性能測試(109年11月)。

	預期成果產出

(至少)
	□期刊論文____篇；□專利____件；

■研討會論文__1__篇；■研究報告__2__件；

□工程原型____件；□軟體____套

□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出物之規格及驗收方式說明
	經審查委員審核同意後予以驗收。

	合作對象必要之人員專長
	材料化工相關領域助理教授以上之研究員。

	合作對象必備之設施及設備
	無

	合作對象之資格
	附件一
	評審作業程序
	附件二

	送審計畫書
	附件三計畫書編製說明及附件四計畫書格式

	科專計畫主持人

（簽名）
	
	督導科專副所長（簽名）
	


備註：本規劃表及相關附件公告於本院軍民通用科技服務網站
委託研究計畫：高比表面積且以中孔洞為主之碳材儲電材料技術開發
附件一、合作對象資格說明表               填表日期：108年10月17
	資格類別
	合作對象資格
	應檢附何種文件及資料
	欲查證何種事實或能力
	援引法規條款

	與提供委託研究計畫有關之資格
	一、中華民國合法登記之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
二、具本案相關研發能力之證明。
	一、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二、相關研發能力之證明，可包含書面、實體、或展示。

	一、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二、研發能力之證明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履約能力有關之資格
	具碳材料、金屬氧化物材料開發及電化學相關研究背景之公私立大專院校科系或研究所。

	檢附近三年內參與類似計畫、研究成果或論著。
	具有材料、化工相關領域或異質接合材料研發經驗。
	

	備註
	
	填

表

單

位
	填表單位：

材電所高溫組
聯絡電話：

313803
承辦人：

胡芝瑋
主官(管)：




